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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 内容

1 名称

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潮州市百亩

溪排涝通道扩容调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

编制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：潮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；

地址：潮州市潮州大道南建设大厦十楼；联

系人：麦植繁；联系电话：0768-2393395。

3 中介服务名称
潮州市百亩溪排涝通道扩容调蓄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编制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按国家法律经营。

2.供应商须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工程咨

询乙级或以上资质。

3.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已完成备案。
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1.项目概况：

项目位于潮州市湘桥区凤新街道百亩溪，工



程估算总投资6873万元，主要拟建设内容包

括：

排涝通道扩容及调蓄池工程：对百亩溪上游

及下游地块进行清淤、开挖及岸墙改造。通

过对现状河底进行清淤1.6万立方米，新建

浆砌片石挡墙2641米，新增蓄水池塘16000

平方米，使百亩溪总调蓄容积从4.4万立方

米提升至约12万立方米。

排涝能力提升工程：在百亩溪下游新建1座

10m³/s排涝泵站，以解决老西溪水位顶托影

响。

配套管网及设施工程：新建DN2000排水管道

约300米，将北站西路部分雨水分流至调蓄

池；对大新乡低洼片区进行改造，新建

4m*2.5m暗渠5米和增设雨水箅子。

生态补水及环境整治工程： 新建一座72m³/h

补水泵站和DN200补水管线1.4公里，保障河

道生态基流；结合扩容工程，建设沿河人行

步道，提升区域环境。

2.服务内容：按照中国国家行业标准、规范

及地方文件要求，完成相应可研编制工作，

配合审批部门对数交流，编制成果需满足相

关部门审批要求。

3.进度要求：合同签订后30个日历天完成可



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工作（不包括审批时间）

。

4.其他要求：项目承接方须自行到现场调研，

成果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：合同签订后 30 个日历

天内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（不包括审

批时间）。

2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潮州市。

3.服务方式：项目承接方须自行到现场调

研，成果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承接方应配

合完成项目各阶段成果的汇报、审查、研讨、

公示等工作，并负责解答相应的技术问题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下浮率

3.计价标准：工程估算总投资为 6873万元，

参照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

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知》 (计价格

[1999]1283 号)文件进行计算，工程行业调

整系数为 0.7，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取

1.0，报价下浮率不低于 20%且不高于 50%。



最终结算费用以第三方审核单位审核为准。

8 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目服务期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，至项目可行

性研究报告经发改部门审批立项之日止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业主收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成果后履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、组织专家评

审、报发改部门审批等程序，可研成果经发

改部门审批立项后视为服务通过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依据中国国家行业标准、规范

及地方文件要求，可研成果经发改部门审批

立项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由于乙方所提交

的文件不能满足合同约定的内容要求而造

成的返工或修改，由乙方承担；如由于乙方

逾期交付报告或修改不及时的，按每延期一

天赔偿合同总金额万分之五的比例向甲方

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30 日，甲方有权解

除合同，乙方应向甲方退还甲方已支付的全

部费用，且应按照合同总金额 20%向甲方承

担违约责任，并退还甲方提交的全部资料、

文件等。



10 结算方式

乙方按要求完成可研报告并经发改部

门审批通过后，在财政资金到位的前提下，

且乙方已按要求提交完整的付款申请资料，

甲方在 15 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向财政部门提

出资金拨付手续，并按财政部门审批流程在

审批结束且款项拨付到位后 7个工作日内支

付合同暂定价的 60%，可研编制费的余款在

该项费用完成结算定案后由甲方在 15 个工

作日内一次性付还。

若咨询费结算定案价低于合同价，乙方

需在完成结算定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，

退还多支付的费用。

11 违约责任 详见附件技术咨询合同范本约定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详见附件技术咨询合同范本约定。

13 备注 附拟签订的技术咨询合同范本。


